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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15 年華人永遠墳場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（《條例草案》）  

 
 
  感 謝  閣 下 二 零 一 六 年 二 月 一 日 來 信 。  
 
2.  我 們 知 悉 議 員 的 關 注。為 了 跟 其 他 本 地 條 例 所 定 義 的 用

語 一 致 ，我 們 會 提 出 修 訂，在《 條 例 草 案 》第 29 條 採 用「 恐 怖

主 義 行 為 」一 詞。為 避 免 歧 義，我 們 亦 會 列 明「 恐 怖 主 義 行 為 」

的 定 義 將 參 照 《 聯 合 國 (反 恐 怖 主 義 措 施 )條 例 》（ 第 575 章 ） 第

2 條 所 列 明 的 定 義 。  
 
 
 
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 
 
 
 （ 盧 潔 瑋            代 行 ）  
 
二 零 一 六 年 二 月 五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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